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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承压汽车罐车和常压汽车罐车的定期检验。

二、工作流程

注：汽车罐车检验的具体事宜请拨打联系电话：023-89138002。

三、申请受理

1.常压汽车罐车在线申请受理

用户登录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官网：https://www.cqtj.org.cn，点

击“办事中心”→“网上报检（其他）”→“压力容器”→“委托报检”→“开始报检”，

中心将安排检验人员与受检单位联系，确定具体检验时间及地点。

2.承压和常压汽车罐车电话申请受理

用户通过直接拨打国家CNG瓶检中心023-89138002的电话预约检验时间

及检验地点，中心将安排检验人员与受检单位联系，确定具体检验时间。受理时

间以检验人员到达检验现场，确认检验单位的检验申报条件符合检验要求的时

间为受理有效申报起始日。

3.承压和常压汽车罐车来人申请受理

用户直接派人到国家CNG瓶检中心综合大楼的一楼报检窗口预约检验时

间及检验地点，中心将安排检验人员与受检单位联系，确定具体检验时间。受理

时间以检验人员到达检验现场，确认检验单位的检验申报条件符合检验要求的

时间为受理有效申报起始日。

4.承压和常压汽车罐车来车申请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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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直接将罐车开到国家CNG瓶检中心，可到综合大楼的一楼报检窗口申

请受理检验，

注：对于承压类罐车，使用单位应于罐车定期检验有效期届满前1个月向我

中心提出定期检验申请。

四、资料提交

用户申请受理检验时，应提供以下罐车技术资料：

1.罐车使用登记证；

2.罐车上次定期检验报告，常压罐车还需提供上次检验出具的定期检验 合

格证；

3.液面计指示刻度与容积的对应关系表和在不同温度下、介质密度、压 

力、体积对照表（只针对承压类低温罐车）；

4.罐体产品合格证；

5.罐体质量证明书；

6.监督检验证书或者委托检验报告；

7.产品竣工图；

8.安全附件制造许可证、质量证明文件；

9.车辆行驶证；

10.车辆运行记录。

五、罐车现场检验时应具备的条件

检验过程中，使用单位应做好以下工作：

1.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车辆移动；

2.需要进行检验的表面，特别是腐蚀部位和可能产生裂纹缺陷的部位，应彻

底清理干净，母材表面应露出金属本体，进行磁粉、渗透检测的表面应当露出金

属光泽；

3.盛装易燃、助燃、毒性或窒息性介质的罐体必须进行置换、中和、消毒、

清洗和取样分析，分析结果必须达到有关规范、标准的规定。取样分析的间隔时

间，应当在使用单位的有关制度中作出规定，一般间隔时间不长于3小时，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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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介质的严禁使用空气置换；

4.人孔和检查孔打开后，必须清除所有可能滞留的易燃、有毒、有害气体。罐

体内部空间的气体含氧量应当在18%～23%（体积比）之间。必要时应 当配备通

风、安全救护等设施；

5.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检验照明用电不超过24V，引入罐体内的电缆应当

绝缘良好，接地可靠；

6.检验人员进入罐体内部时，应有专人监护，并且有可靠的联络措施；检验

时，使用单位的压力容器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应到场配合，协助检验工作，负责

安全监护。

六、报告领取

用户凭《检验收费通知单及报告领取单》到国家CNG瓶检中心综合大楼一

楼报检窗口缴费并领取检验报告。

七、缴费方式

1.微信支付；

2.汇款转账缴费(承压罐车和常压罐车)：

收款单位：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账号：3100022909024940515；

3.刷银行卡缴费。



一、适用范围
气瓶型式试验及设计文件鉴定。

二、工作流程

注：气瓶型式试验的具体事宜请拨打联系电话：023-89138007。

三、申请受理

电话联系申请受理。

四、资料提交

用户应提供的技术资料如下：

1、制造许可证书或者受理书；

2、产品相关技术资料。

五、缴费方式

1.微信支付；

2.汇款转账缴费：

收款单位：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账号：3100022909024940515；

3.刷银行卡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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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安全阀离线、在线校验。

二、工作流程

1、安全阀离线校验工作流程：

2、安全阀在线校验工作流程：

注：安全阀在线校验的具体事宜请拨打联系电话：023-89138016。

三、申请受理

安全阀送检至接收窗口，申请单填写完毕并被接收，视作申请受理成功。

备注：

1、使用单位应使用有制造资质和质量保证并满足有关法规及标准的安全阀；

2、校验前使用单位应清理安全阀表面的油垢、渣灰等污物；

3、对影响安全阀校验的附设部件或其他物体，使用单位应进行清理或拆除。

四、资料提交

用户应提供的技术资料如下：

1、安全阀所属设备的相关技术资料，主要是设备质量证明书或者设备定期

检验报告；

2、上次安全阀校验报告。

五、安全阀在线校验时应具备的条件

1.使用单位应使用有制造资质和质量保证并满足有关法规及标准的安全

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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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备好安全阀所属设备的相关技术资料，包括设备的设计图样、设计说明

书、使用说明书、质量证明书及历次定期检验报告；

3.指定人员负责配合安全阀校验工作。并向该指定人员告知安全阀校验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防护措施（如：安全阀前有根部阀时应作好在紧急情况

下关闭此阀的准备），要求该人员监护整个安全阀在线校验工作；

4.安全阀所属设备工作介质应是无毒、非易燃易爆的，并要求有压力源。使

用安全阀在线定压仪校验时，还必须保证锅炉各部位的基础压力稳定在正常压

力的60%～80%；

5.校验现场应无影响安全阀在线校验工作正常进行的噪音及有毒、有害的

气体或粉状漂浮物；

6.校验现场应有充足的照明设施和必要的校验操作平台，并保证其安全可

靠。使用安全阀在线定压仪校验时，校验现场还应提供220v交流电源；

7.如你单位对以上准备工作有疑问或不能进行在线校验，请与我中心检验

员联系。

六、报告领取

安全阀离线校验：用户凭《检验收费通知单及报告领取单》在领取安全阀的

当天到国家CNG瓶检中心综合大楼一楼报检窗口缴费并领取校验报告。

安全阀在线校验：用户凭《检验收费通知单及报告领取单》在领取报告的当

天到国家CNG瓶检中心综合大楼一楼报检窗口缴费。

七、缴费方式

1.微信支付；

2.汇款转账缴费：

收款单位：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账号：3100022909024940515；

3.刷银行卡缴费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官网：https://www.cqtj.org.cn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大道1016号                     
联系电话：023-89138002     
受理业务时间：周一至周五（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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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气瓶定期检验。

二、工作流程

注：气瓶检验的具体事宜请拨打联系电话：023-89138021。

三、申请受理

资料审核完成，申请单填写完毕并被接收，视作申请受理成功。

四、资料提交

用户应提供的技术资料如下：

车用 CNG 气瓶
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车用 CNG 气瓶使用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气瓶安
装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气瓶制造监督检验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气瓶批量质
量证明书原件及复印件，气瓶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车用 LNG 气瓶
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车用 LNG 气瓶使用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气瓶安
装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气瓶制造监督检验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气瓶批量质
量证明书原件及复印件，气瓶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车用氢气瓶
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车用氢气瓶使用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气瓶安装合
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气瓶制造监督检验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气瓶批量质量证
明书原件及复印件，气瓶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呼吸器用
复合气瓶

气瓶制造监督检验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气瓶批量质量证明书原件及复印件，气
瓶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焊接绝热气瓶
气瓶制造监督检验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气瓶批量质量证明书原件及复印件，气
瓶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钢质无缝气瓶
气瓶制造监督检验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气瓶批量质量证明书原件及复印件，气
瓶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钢质焊接气瓶
气瓶制造监督检验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气瓶批量质量证明书原件及复印件，气
瓶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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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送检气瓶应具备的条件

1、气瓶安全附件齐全并且无余压；

2、气瓶外表面应清洗干净无明显污垢及杂质；

3、气瓶的色标应与所充装介质相符合；

4、车用LNG气瓶送检时，瓶内应充至额定充满率，压力表应在检定有效期

内，安全阀应在校验有效期内；

5、焊接绝热气瓶送检时，压力表应在检定有效期内，安全阀应在校验有效

期内；

6、车用氢气瓶送检时（不拆卸检验）瓶内压力应高于公称工作压力的20%。

六、报告领取

用户凭《检验收费通知单及报告领取单》和《气瓶收发单》到国家CNG瓶检

中心综合大楼一楼报检窗口缴费并领取检验报告。

七、缴费方式 

1.微信支付；

2.汇款转账缴费：

收款单位：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账号：3100022909024940515；

3.刷银行卡缴费。 






